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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95_86_E5

_8A_A1_E9_83_A8_E3_c27_32589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二○○五年 第29号 《两用物项和

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已经商务部、海关总署审议通

过，现予公布，自二00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 部长： 薄熙来 

署长： 牟新生 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用物项和技术进

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

社会公共利益，履行我国在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、协定

中所承担的义务，加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法》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

所称有关行政法规系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

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及《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

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》。 本办法所称两用物项和技术是指

前款有关行政法规管制的物项和技术。 第三条 商务部是全国

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制定两

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，监督、检

查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，处罚

违规行为。 第四条 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制定和发布《两用物



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》（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 《

管理目录》）。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情况对《管理目

录》进行调整，并以公告形式发布。 第五条 商务部委托商务

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(以下简称许可证局)统一管理、指导全

国各发证机构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工作，许

可证局对商务部负责。 许可证局和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商务主

管部门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(以下简称发

证机构)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下，负责

委托范围内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发证工作。《两

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名单》附后（见附件2）

。 第六条 以任何方式进口或出口，以及过境、转运、通运《

管理目录》中的两用物项和技术，均应申领两用物项和技术

进口或出口许可证（许可证格式见附件3）。 两用物项和技

术在境外与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

场所之间进出的，适用前款规定。 两用物项和技术在境内与

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场所之间进

出的，或者在上述海关监管区域、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，无

需办理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。 第七条 两用物项和技

术进出口时，进出口经营者应当向海关出具两用物项和技术

进出口许可证，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，海关凭两用物项和

技术进出口许可证接受申报并办理验放手续。 第八条 根据有

关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出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，或者得

到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知，其拟出口的物项和技术存

在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风险的，无论该物

项和技术是否列入《管理目录》，都应当申请出口许可，并

按照本办法办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。 出口经营者在



出口过程中，如发现拟出口的物项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大规模

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风险的，应及时向国务院相关行政

主管部门报告，并积极配合采取措施中止合同的执行。 第九

条 两用物项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者应当主动向海关出具两用

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，进出口经营者未向海关出具两用

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进出口经

营者自行承担。 海关有权对进出口经营者进口或者出口的商

品是否属于两用物项和技术提出质疑，进出口经营者应按规

定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进口或者出口许可，或者向商务

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不属于管制范围的相关证明。省级商务主

管部门受理其申请，提出处理意见后报商务部审定。对进出

口经营者未能出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或者

商务部相关证明（格式见附件4）的，海关不予办理有关手续

。 第十条 实施临时进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和技术的进出口许

可证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第二章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

证的申领和签发 第十一条 进出口经营者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文件后，凭批准文件到所在地发证机构申领两用物项和

技术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（在京的中央企业向许可证局申领

），其中： （一）核、核两用品、生物两用品、有关化学品

、导弹相关物项、易制毒化学品和计算机进出口的批准文件

为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或者出口批复单

。其中，核材料的出口凭国防科工委的批准文件办理相关手

续。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凭《商务部外商投资

企业易制毒化学品进口批复单》或《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易

制毒化学品出口批复单》申领进出口许可证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

www.100test.com 


